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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綜合活動」Q&A 
97.01.28 定稿 

一、關於綜合活動課程綱要之修訂理念 
Q1：為何要進行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的修訂？ 
A1： 
    為落實 93 年 4 月「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發展更理想課程之共識，強化

中小學課程的連貫與統整，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理念，以及橫向呼應

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理念與內涵，並激勵學校發展特色，賦予學校彈性自主空

間，以及強化教師專業自主，乃修訂綜合活動課程綱要。 
 
Q2：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的修訂理念為何？ 
A2： 
    「綜合活動」的修訂乃為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培養學

生具備生活實踐能力的總目標，以呼應此次高中課程修訂的基本理念。先從「自

我」出發，強化體驗、省思與實踐，激發潛能與促進適性發展。再延伸到「人我」，

涵養互助合作與修己善群之團體精神，促進個性與群性的調和發展。後擴及「大

我」，體現社會正義的熱忱與知能，涵養關愛自己、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情懷。 
 
Q3：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為何？ 
A3： 

本次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修訂歷經三年的研究、收集資料與研修，修訂的特色

如下： 
（一）呼應國際活動課程的趨勢，提升學生自我體驗、省思與實踐的能力。 
（二）強化自我、人我、大我的發展脈絡，促進人與社會、自然的調和發展。 
（三）著重務實前瞻，增列「班級活動」一節列為教師基本時數」。 
（四）強化連貫統整，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理念並橫向統整職業

學校綜合活動的內涵。 
（五）著重學校發展特色，讓學校得以發揮創意、彈性多元運用。 
（六）保障社團活動節數引導全人發展，增列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 24

節。 
（七）引導總量管制，強調學校應先整體規劃三年課程再逐年逐學期實施。 
（八）規劃統整課程，力求階段性、系統性的整體規劃各處室活動與資源。 
（九）賦予專業自主，充分尊重教師與學校行政專業自主。 
（十）提出多元的評量結果呈現方式，促使教學評量更務實。 
（十一）著重經驗傳承，充分納入高中教師與原修訂委員的意見。 
（十二）廣徵各界意見，邀請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及學生團體共同參與，並

透過網路徵詢各界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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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綜合活動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 
Q4：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是什麼？ 
A4：  
    本次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修訂秉持的修訂原則如下： 

      （一）連貫原則：目標除延續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體驗、省思

與實踐」精神之外，亦連貫高中課程目標。  
      （二）統整原則：著重與職業學校綜合活動的橫向統整，並強化與高中其他

科目的橫向整合，避免不必要的重疊，以減輕師生教、學負擔。  
      （三）通識原則：呼應高中課程發展原則，強化基本的共同素養。如團隊合

作、社會關懷、民主法治素養、藝術素養、科技素養、解決問題能力、

生涯規畫能力、創造思考能力、批判思考能力。  
      （四）適性原則：切合學生不同的性向、興趣與能力，並符應生計發展的需求 。 
      （五）彈性原則：強化課程綱要彈性化，學校本位課程自主性，激發學校辦

學活力。 
      （六）專業原則：參酌日本、美國、中國大陸相關活動課程，賦予學校、教

師專業自主權。 
      （七）民主原則：多元參與、凝聚共識之民主模式 。 

 
Q5：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為何？ 
A5： 
    本次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修訂歷經三年的研究、收集資料與研修，修訂的重點

如下： 
      （一）課程目標提出「自我、人我、大我的發展脈絡」，促進人與社會、自然

的調和發展。 
      （二）著重務實前瞻，增列「班級活動」一節列為教師基本時數」。 
      （三）強化連貫統整，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理念、橫向統整職業學

校綜合活動的內涵及強化與高中其他科目的橫向整合。 
      （四）著重課程發展機制，實施要點中加入：綜合活動三年整體實施計畫之擬

訂，應邀集學校行政人員、專任教師、導師及學生代表組成課程發展機

制。 
      （五）強化輔導理念，宣示「全體教師對綜合活動均負指導、輔導及參與之責

任」，強調教師對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

習活動、及學校特色活動的責任。 
      （六）強調生活教育，於班級活動中內涵加入「生活教育活動」，並於實施要

點加入：生活教育應包括自我管理、生活經營、人際尊重、團隊合作等

常態性生活教育。 
      （七）保障社團活動節數引導全人發展，增列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 24 節。 
      （八）提出多元的評量結果呈現方式，促使教學評量更務實。 



 

 1-3

三、關於綜合活動課程綱要之修訂過程 
Q6：綜合活動課程綱要有哪些人參與修訂？ 
A6： 
    綜合活動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包括大學教授 8 名，高中校長、主任與教師

5 名，全國教師會代表 1 名及臺北市家長協會理事 1 名。專案小組會議、焦點座

談與公聽會，並邀學科中心、學生團體代表參與研修。兼顧理論與實務，充分吸

納教師組織、家長組織及學生組織意見。 
 
Q7：綜合活動課程綱要是如何進行修訂的？ 
A7： 
    課程乃持續修訂的發展歷程，本次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修訂，分前置研究與資

料收集階段、修訂階段。「前置研究與資料收集階段」自 93 年 8 月至 96 年 6
月，期間研議 12 歲、15 歲、18 歲學生應具備的綜合活動能力，透過綜合活動學

科中心  （國立臺中文華高中）收集各界對本科課程綱要修訂之意見，以及調查

全國高中  （含完全中學）320 所學校學務主任對本科課程 95 課綱寶貴意見。「修

訂階段」自 94 年 4 月至 9 月，期間召開四次專案小組會議、三區（北、中、南）

各一場的焦點座談與公聽會，網路徵詢意見、一次與學科中心聯席會議、以及一

次與審查小組聯席會議。 
 
四、關於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 
Q8：高中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有何差異？ 
A8： 

      （一）修訂課程目標提出「自我、人我、大我的發展脈絡」，促進人與社會、

自然的調和發展。原 95 課綱則無此敘述。 
      （二）著重務實前瞻，增列「班級活動」一節列為教師基本時數」。原 95 課綱

則無此敘述。 
      （三）強化連貫統整，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理念並橫向統整職業學

校綜合活動的內涵及強化與高中其他科目的橫向整合。原 95 課綱修定

位與職業學校課程對話亦未與高中其他科對話。 
      （四）著重課程發展機制，實施要點中加入：綜合活動三年整體實施計畫之擬

訂，應邀集學校行政人員、專任教師、導師及學生代表組成課程發展機

制。原 95 課綱則無此機制。 
      （五）宣示「全體教師對綜合活動均負指導、輔導及參與之責任」。原 95 課綱為「全

體教師對綜合活動均負指導和參與之責任」，修訂綱要更強化輔導理念。 
      （六）強調生活教育，於班級活動中內涵加入「生活教育活動」，並於實施要

點加入：生活教育應包括自我管理、生活經營、人際尊重、團隊合作等

常態性生活教育。原 95 課綱則無此敘述。 
      （七）著重課程發展機制，實施要點中加入：綜合活動三年整體實施計畫之擬

訂，應邀集學校行政人員、專任教師、導師及學生代表組成課程發展機

制。 
      （八）保障社團活動節數引導全人發展，增列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 24 節。

原 95 課綱則無此最低節數規範。 
      （九）提出多元的評量結果呈現方式，促使教學評量更務實。原 95 課綱為「評

量結果以文字描述為主，等級評定為輔。」，修訂綱要改為「評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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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描述為主，視學校需要得輔以等級呈現。結果得另列社團成績或

綜合活動評語，融入導師評語或納入日常生活考評。」 
 
五、關於修訂課程綱要如何與 95 課綱的課程銜接問題及其補救方式 
Q9：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課程銜接有無困難？若有困難如何補

救？ 
A9： 
    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在於賦予學校更多彈性自主與專業發展

空間，強化課程發展機制、宣示教師輔導理念、著重生活教育、保障社團活動最

低節數、增列「班級活動」一節列為教師基本時數」、以及促使教學評量更務實，

對學生而言，無課程銜接問題，現階段尚無須採取補救措施。 
 
Q10：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師資培育有無必要調整？若應調整

如何處理？ 
A10： 
    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均宣示：全體教師對綜合活動科均負指導、輔

導及參與之責任。本科未採專門科目認證，而是強調全體教師的導、輔導及參與。

師資培育政策無須調整。 
    然為提升整體教師的綜合活動知能，經綜合活動師資培用聯盟會議研議，建

議教師應具備綜合活動的關鍵能力如下： 
    （一）課程知能 

     1.解讀綜合活動課程綱要內涵的能力。 
     2.規劃與設計綜合活動課程的能力。 
     3.轉化綜合活動課程綱要內涵到教學現場的能力。 

    （二）班級活動 
     1.班級常規建置與維持能力。 
     2.班級意外事件處理能力。 
     3.學生心理與行為問題輔導（或初級預防）的能力。 
     4.引導特殊教育學生學習的能力（認識特殊需求學生的能力）。 
     5.班會程序與議題處理。 
     6.親師生溝通、互動能力。 
     7.引導不同族群、文化學生學習的能力。 

    （三）其他四項活動 
     1.帶領學生從事服務學習的能力。 
     2.帶領學生參與社團活動的能力。 
     3.帶領學生從事學生自治會活動的能力。 
     4.參與並帶領學生參與學校特色活動的能力。 
   建議未來教師研習宜強化上述綜合活動的關鍵能力。 

 
六、其他 
Q11：綜合活動課程綱要中的綜合活動科授課時數是否減少？ 
A11：  
    綜合活動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的授課時數相同，並未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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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若有些教師覺察綜合活動綱要的授課時數不足，如何處理？ 
A12： 
    綜合活動科每週教學節數以二節為原則，各校可因應實際需求，於每週二節

的綜合活動課程或課餘時間，安排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及學校特色活動，唯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 24 節。 
    欲以每週二節達成本科課程目標與五大活動任務，確實需要學校完整的課程

計畫、行政高效率的執行與教師高度專業的充分結合。若擬訂綜合活動三年整體

實施計畫，成邀集學校行政人員、專任教師、導師及學生代表組成課程發展機制，

集思廣益，研議適切計畫、專業而有效率的執行，當可克服時數不足之問題。 

  


